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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鄭芸娟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50
傳真：02-27205660
電子信箱：edu_rd.22@mail.taipei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1130757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獎勵教師獎金發給要點、作業流程圖 、推薦表及

獎勵名冊各1份 (22273762_1113075719_1_ATTACH1.pdf、
22273762_1113075719_1_ATTACH2.odt、22273762_1113075719_1_ATTACH3.pdf、
22273762_1113075719_1_ATTACH4.odt)

主旨：為辦理111年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獎勵教師獎金

發給事宜一案，請各校於111年10月31日（星期一）前提

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獎勵教師獎金發給要點

辦理。

二、為精進校（園）長領導力、提升校（園）長獎勵教師之權

責，並鼓勵現場優秀辛勞之教師，以建構積極專業、正向

之學校文化，精進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特訂定

旨揭要點。

三、檢附獎勵要點、作業流程圖 、推薦表及獎勵名冊各1份，

請各校（園）依本要點規定辨理，並於111年10月31日（星

期一）前將獎勵名冊核章後電子檔逕寄至本局承辦人信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景興國中 1110826

*PSAA111600613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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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bu1741@gov.taipei）彙辦，逾期不受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

13


